案件收款账户确认书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： 
申请人已了解填写收款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：如因账号挂失等原因需要更换账号的，申请执行人应及时与法院（执行案件承办人）联系办理。因收款账号变更未及时书面告知法院，承办人将案款汇入以下账户的，视为案款已经发放。申请人愿意承担法院向上述确认的账户汇款引发的法律后果。 
1. 户名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2. 开户行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 
3. 银行卡号： 0201000103000023429
4. 账户类型：对公账户 
5. 到账提醒手机号：180013178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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